
報 告 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3年 4 月 25日 

主旨：本校學生社團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學會組織章程修改核備

案，請核示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三十條規定，組織章程修改需

送交課外活動組核備，本系學會(社團)已於 113 年 03 月 12

日在大義館 630教室地點召開會員大會通過章程修改。 

二、 隨本報告書檢附：會議記錄、會議簽到表、舊章程、新章程

及章程對照表。 

謹呈 

報告人：程家昕 

系級：化材系 3A 

電話：0905276826 

所屬社團：化材系學會 

 

專業輔導老師： 

行政輔導老師： 

課外組組長： 

 

社章蓋印處 


